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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：题目、研究计划（主要介绍目前已经做了什么，做到什么程度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）、方法、组织、分工、进度、经费分配、预期成果等，要求相对于申报书具体明确、可操作性（3000 字左右，可加页,）

参考格式：

一、研究背景	
二、研究计划	
1.已完成研究工作	
2.待完成研究内容	
三、研究方法与实施步骤	
1.研究方法	
2.实施步骤	
3.人员分工	
四、预期研究成果	
1.课题总报告	
2.论文	
3.专著	
4.其他成果	








附：表 1  教改项目结题发表教育教学研究论文标准

	序号
	项目类型
	项目级别
	成果要求

	1
	国家级、省部级、厅局级
	重大项目
	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至少 4 篇教育教学研究论文。其中，至少 3 篇论文须以项目主持人为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，且有 1 篇被 CSSCI 或 SSCI 收录。

	2
	
	重点项目
	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至少 3 篇教育教学研究论文。其中，至少 2 篇论文须以项目主持人为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，且有 1 篇为北大中文核心及以上期刊论文。

	3
	
	一般项目
	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至少 2 篇教育教学研究论文。其中，至少 1 篇论文须以项目主持人为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。

	4
	校级
	重点项目
	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至少 2 篇教育教学研究论文。其中，至少 1 篇论文须以项目主持人为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。

	5
	
	一般项目
	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至少 1 篇教育教学研究论文，且须以项目主持人为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。

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十四条 校级教改项目的研究人员发表、出版相关论文、专著以及成果申报时，均应标注 “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教育教学改革和研究项目资助” 字样(项目名称：****；项目批准编号：****)。未明确标注项目资助信息的论文及成果，在结题验收时不予认可。与研究主题无关的著作、论文等不得列入项目结题验收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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